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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南省电力体制改革试点方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

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 号）和电力体制改革配

套文件精神，参照其他各省（市、区）电力体制改革路径，

有序推进海南省电力体制改革，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

提供坚强保障，拟以“围绕大用户直接交易为突破口，配套

建立过渡输配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逐步推动

海南电力市场建立”的思路，开展海南省电力体制改革试点。 

一、海南省电力体制现状 

（一）海南电力体制改革基础 

自 1998 年起，按照国家电力体制改革关于实施农村电

网“两改一同价”要求，我省积极推进了农电管理体制改革

工作，并在全范围内率先全面实现城乡供电管理一体化，实

行省级电网公司、市县级供电局、乡镇供电所三级垂直管理，

实现农村直管直供到户，抄表到户，户户通电。目前，只剩

下桂林洋农场、莺歌海盐场、昌江海矿片区和三道农场等区

域是自供区。 

（二）电力基础设施 

海南电网已基本建成环绕沿海各负荷中心的 220 千伏

“目”字形双环网，并通过 1 条 500 千伏海底电缆与南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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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主网相连，基本建成了北、中、南三条西电外送大通道，

建成了海口、三亚、洋浦三个重要负荷中心较为坚强的受端

电网，110 千伏及以下电网已覆盖全省各市县，乡镇和行政

村的通电率达到 100%,农村电网改造率达近 100%。拥有 500

千伏变电站 1座，变电容量 75 万千伏安；220 千伏线路长度

3677.39 千米，变电站 31 座，变电容量 839 万千伏安；110

千伏线路长度 3774.39 千米，变电站 104 座，变电容量 632

万千伏安。海南电源装机主要由煤电、气电和水电三类电源

构成，发展为核电、水电、煤电、气电、风电、光伏发电、

垃圾焚烧发电、生物质利用、余热利用等多元互补的电源新

格局。 

（三）电力市场基本情况 

1.发电情况。截止 2015 年底，全省发电装机总容量为

670.5 万千瓦。其中，水电装机 88.3 万千瓦，占 13.2%；风

电装机 31.1 万千瓦，占 4.6%；煤电装机 351.6 万千瓦，占

52.4%；气电装机 74.3 万千瓦，占 11.1%；光伏及综合利用

装机 60.3 万千瓦，占 9.1%。全省所有机组累计发电 261 亿

千瓦时，其中核电、水电、煤电、气电、风电、生物质、光

伏发电的发电量分别占比为 1.9%、5.3%、78.7%、9.3%、2.6%、

1.1%、1.1%。 

2.送电通道（电网）。海南除海口桂林洋农场、昌江海

钢供电区、乐东莺歌海盐场、松涛水库等极少自供区域采取

趸售和小水电自供保障用电外，其他地区电力输配售业务基

本都是由海南电网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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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售电情况。2015 年，海南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270.7 亿

千瓦时，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 12.7 亿千瓦时，第二产业

用电量 136.3 亿千瓦时，第三产业用电量 72 亿千瓦时，居

民生活用电 49.7 亿千瓦时，三次产业、居民生活用电占比

分别为 4.7:50.4:26.6:18.3。第二、第三产业用电量占比接

近 76.9%。 

4.大用户基本情况。2015 年海南电网专变用户用电量约

63.52 亿千瓦时，除去金海浆纸自备电厂直供电量 29.38 亿

千瓦时，其余专变用户用电量 34.14 亿千瓦时，占比约 14%。

其中 220 千伏等级用户 1 户，用电量 5.5 亿千瓦时；110 千

伏等级用户 21 户，用电量 24 亿千瓦时；35 千伏等级用户

16 户，用电量 4.7 亿千瓦时。 

二、存在问题 

（一）电力交易总量小，发电侧发电主体少。海南省电

力市场相对独立，以满足自身需求，自我平衡为主。电力交

易总量小，发电侧发电主体少，核电只有一家，煤电装机华

能集团占比较大，市场竞争难以形成。 

（二）配售电及投资主体单一，售电侧竞争机制未建立。

海南省电力基本上是由海南电网公司实行统购统销，电网建

设及终端销售完全依靠海南电网公司一家，尚未形成配售电

市场，也未建立社会资本进入配售电市场投资机制，售电侧

竞争机制难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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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峰谷差不断加大，系统安全运行压力大。2015

年海南省统调最大峰谷差 156.5 万千瓦，年平均峰谷差率

34.4%，年平均负荷率 79.9%。负荷稳定的工业用户比例偏小，

商业和居民用户比重偏大，电网调峰压力大。同时，核电和

新能源装机比重不断加大，系统调峰压力不断加大。 

（四）独立的输配电价机制尚未形成。电网是实现大用

户和发电企业进行直接交易的基础,建立独立的输配电价机

制是推进电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由于目前还没有形成

独立的输配电定价机制,电力市场化改革效应尚难有效释

放。 

三、指导思想和改革思路 

（一）指导思想：立足我省电力供应“安全、可靠、绿

色、高效”，从我省电力发展实际出发，借鉴省外成功经验，

以大用户直接交易为切入点，逐步探索电力市场体系建设，

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同时考虑电力需实时平衡特殊商品属

性，逐步建立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确保海南岛屿型电网

安全稳定运行，为今后现货交易打下基础。电力市场推进过

程中，做好与南方区域市场之间的衔接。 

（二）基本思路：海南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宜由简到繁，

先以大用户直接交易为突破口，逐步推动改革。即以大用户

直接交易为切入点，逐步推动电力市场体系的建立；建立过

渡时期输配电价，远期以分电压等级核定输配电价为突破

口，有序推进电价改革；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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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口，稳步推进售电侧改革；完善电价形成机制，引导电

力用户实施需求侧管理，开展电力需求侧响应，通过削峰或

移峰填谷，平抑电网峰谷差，确保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四、试点主要内容 

（一）大用户直接交易：在保障优先发电、优先用电的

前提下，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逐步扩大交易电量规模，现

阶段对直接交易电量总规模进行有序控制。先期适当放开

110 千伏以上专变大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逐步放开 10

千伏及以上专变用户，交易价格按市场规则形成。参与直接

交易企业的单位能耗、环保排放均应达到国家标准。近期参

加直接交易发电企业为省内统调火电机组，远期将适时逐步

向其他发电企业放开。未开放的用户暂维持现行由电网统购

统销的办法，现有的自供区、增量配电公司等，可采取趸售

方式向电网公司购电，也可以向发电公司购电。 

（二）培育售电主体：根据国家政策要求，结合海南实

际情况，出台售电主体准入、退出管理规定，制定增量配电

投资业务放开细则。适时成立电力交易机构，承担电力市场

交易管理职能。先期选取电力自供区、部分工业园区等组建

售电主体参与市场竞争；鼓励社会资本投资成立售电主体，

允许其从发电企业购买电量向用户销售。通过培育配售电业

务主体，逐步放开增量配电投资业务，形成售电侧竞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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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输配电价：明确过渡阶段输配电价按保持电

网购销差价不变的方式执行；同步按照国家发改委部署开展

分电压等级核定输配电价。 

（四）建立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新机制。适应电网调峰、

调频、调压和用户可中断负荷等辅助服务新要求，完善辅助

服务考核新机制和补偿机制。 

售电侧，根据电网可靠性和服务质量，按照谁受益、谁

承担的原则，建立用户参与的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用户

可以结合自身负荷特性，自愿选择与发电企业或电网企业签

订保供电协议、可中断负荷协议等合同，约定各自的辅助服

务权利与义务，承担必要的辅助服务费用，或按照贡献获得

相应的经济补偿。 

五、保障措施 

（一）健全组织结构 

建立海南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由分

管省领导任召集人，各市县政府、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

政府法制办、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省国资委、省住建厅、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物价局、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海南电

网公司、重要发电企业、重要用电大户为成员单位。联席会

议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办公室成员由省直主要单位、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海南电网公司指定人员等组成。办

公室定期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议定电力体制改革重大事项，

并定期向联席会报告工作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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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政府管理方式  

一是将电网规划、标准、并网准入等行政权逐步纳入政

府管理，为后续输配电价和新能源消纳建立基础；二是结合

国家相关法规，制定海南省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

源电能质量、并网标准以及调度管理办法等相关规章，为其

上网消纳及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三是减少和规范

电力行业的行政审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取

消、下放电力项目审批权限，有效落实规划，明确审核条件

和标准，规范简化审批程序；四是推动城镇居民用电抄表到

户，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居民实际用电费用，提高终端配电

网质量。 

（三）强化试点督导 

按照批复的试点方案抓好实施，及时开展评估和总结经

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试点方案实施过程中的

重大事项和突出问题。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省政府督查室适

时就试点推进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重大情况及时报送省人民

政府。各有关单位按照《方案》进一步细化实施细则，落实

责任、实施步骤、重点任务，按照方案的整体部署有序推进。 

（四）加强宣传报道 

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协调，加大对电力体制改革的宣

传报道，在全社会形成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的浓厚氛围，加强

改革工作的沟通协调，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凝聚共识、形

成工作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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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施步骤 

（一）大用户直接交易。11 月份出台大用户直接交易工

作方案（包括大用户市场准入管理规定），交易规则和监管

办法。争取 2016 年 12 月开始施行。 

（二）建立输配电价。11 月份明确过度输配电价执行方

式，并出台海南省输配电价测算方案。争取按照国家发改委

统一部署时限，2017 年 12 月前完成输配电价核定工作。 

（三）建立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新机制。11 月份前完善发

电侧（含送电）辅助服务考核新机制和补偿机制。12 月份初

步建立用户参与的辅助服务分担共享机制。 

（四）培育售电主体。结合海南实际情况，11 月份出台

售电企业市场准入、退出管理规定，并出台增量配电投资业

务放开细则。争取 2017 年基本形成售电主体多元化格局。 

（五）健全政府管理方式。争取 12 月份前出台海南省

电力项目建设管理办法。2017 年上半年出台电源并网标准和

准入管理办法，出台新能源调度管理办法。争取 2018 年 6

月份前出台海南省城镇居民用电抄表到户配套政策，力争在

2020 年前逐步实现全省城镇居民抄表到户。 

 


